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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院學籍常見問題集 FAQ  

◎如經查閱以下問答後仍有相關疑義者，請逕至教育部首頁(http://www.edu.tw)─意見信箱反應。

最後更新日期：100.11

問題分類  

問題分類 

畢業(11 筆) 課程(9 筆) 
學位考試(2

筆) 

學位論文(2

筆) 

學歷採認(11

筆) 
學籍(10 筆) 申訴(1 筆) 

 

序

號 

類 

別 

問   

題 
解         答 

參 考 

法 令 

1 
畢

業 

大學及研究

所應修多少

學分才能畢

業 

依據大學法及其施行細則規定，學生修讀學士、碩士及博士學

位，其畢業應修學分數，由各大學定之。修讀學士學位學生修

業期限 4 年者，其畢業應修學分數，不得少於 128 學分；修業

期限非 4 年者，其畢業應修學分數，應依修業期限酌予增減。 

研究所以上之應修學分數，則由各大學自行訂定。 

大學法第

26、28 條 

大學法施

行細則第

22 條 

2 
畢

業 

畢業(學位)

證書遺失如

何再申請補

發畢業(學

位)證書？ 

畢業(學位)證書遺失可向原就讀學校申請「畢業(學位)證明書」，

而非補發「畢業(學位)證書」，敬請妥善保存畢業(學位)證書。
  

3 
畢

業 

什麼是修業

證明書？跟

畢業證書有

何不同？ 

1.大學及研究所學生因故退學者，由各校發給修業證明書。 

 

2.畢業證書則係為學生依據大學法及學位授予法完成各系所應

修課程及通過各校畢業考核規定，符合畢業條件者，由各大學

依據學位授予法授予各級學位，並發給畢業證書(學位證書)。 

大學法 

學位授予

法 

4 
畢

業 

我在已經修

完系所規定

的學分，可

以提前畢業

嗎？ 

1.依據大學法及其施行細則，大學學生成績優異，在規定修業期

限修滿畢業應修學分數且成績優異者，得准提前畢業，其相關

規定由各大學訂於學則規範。 

 

2.請逕洽學校並依學校規定辦理。 

大學法第

26 條 

大學法施

行細則第

20 條 

5 
畢

業 

如學系分組

教學，是否

可不於畢業

證書上加註

組別？ 

所謂學系分組係指各校依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審核作業規定報

部核定者，除於招生時應註明分組組別外，畢業證書並應註記

畢業系所組別，各校因教學需要逕行之分組且未報部核准者並

非系所分組，不得加註其組別。 

  

http://www.edu.tw/
http://140.111.34.54/faq_detail.aspx?sn=47&unit_sn=3&unit_sn2=0&function_classify_sn=0&time=2007%2f9%2f28+%e4%b8%8b%e5%8d%88+03%3a41%3a24&keyword=&pages=1&function_sn=82#%E7%95%A2%E6%A5%AD
http://140.111.34.54/faq_detail.aspx?sn=47&unit_sn=3&unit_sn2=0&function_classify_sn=0&time=2007%2f9%2f28+%e4%b8%8b%e5%8d%88+03%3a41%3a24&keyword=&pages=1&function_sn=82#%E8%AA%B2%E7%A8%8B
http://140.111.34.54/faq_detail.aspx?sn=47&unit_sn=3&unit_sn2=0&function_classify_sn=0&time=2007%2f9%2f28+%e4%b8%8b%e5%8d%88+03%3a41%3a24&keyword=&pages=1&function_sn=82#%E5%AD%B8%E4%BD%8D%E8%80%83%E8%A9%A6
http://140.111.34.54/faq_detail.aspx?sn=47&unit_sn=3&unit_sn2=0&function_classify_sn=0&time=2007%2f9%2f28+%e4%b8%8b%e5%8d%88+03%3a41%3a24&keyword=&pages=1&function_sn=82#%E5%AD%B8%E4%BD%8D%E8%AB%96%E6%96%87
http://140.111.34.54/faq_detail.aspx?sn=47&unit_sn=3&unit_sn2=0&function_classify_sn=0&time=2007%2f9%2f28+%e4%b8%8b%e5%8d%88+03%3a41%3a24&keyword=&pages=1&function_sn=82#%E5%AD%B8%E6%AD%B7%E6%8E%A1%E8%AA%8D
http://140.111.34.54/faq_detail.aspx?sn=47&unit_sn=3&unit_sn2=0&function_classify_sn=0&time=2007%2f9%2f28+%e4%b8%8b%e5%8d%88+03%3a41%3a24&keyword=&pages=1&function_sn=82#%E5%AD%B8%E7%B1%8D
http://140.111.34.54/faq_detail.aspx?sn=47&unit_sn=3&unit_sn2=0&function_classify_sn=0&time=2007%2f9%2f28+%e4%b8%8b%e5%8d%88+03%3a41%3a24&keyword=&pages=1&function_sn=82#%E7%94%B3%E8%A8%B4


6 
畢

業 

現在大學畢

業證書、證

明書的格式

為何？如學

校之畢業證

書格式無黏

貼照片，可

否要求學校

於證書上黏

貼照片？ 

1.大學校院各級各類學位證書(以下簡稱為證書)格式均以由上

而下，左至右橫式方式書寫或套印。 

 

2.證書內容應包含學生姓名、出生年月日、院、系(所)(組)、畢

業年月、授予學位名稱、發證日期及證書字號，外國學生並須

加註國籍。學生修習輔系或雙主修者，其證書應載明輔系或雙

主修名稱。 

 

3.證書由校長署名，如須副署，由各大學自行規定；並載明學校

全名稱，加蓋學校印及鋼印。如有黏貼照片，則於黏貼處加蓋

鋼印。 

 

4.學位證明書之格式、內容比照學位證書，惟其內容須增列發給

原因。 

 

5.證書、證明書式樣(含證書用紙大小等)由各校自行設定。 

 

6.為避免發生同一學年有不同畢業證書格式之爭議，如學校該年

度所訂之畢業證書未黏貼照片，不得另於證書上黏貼照片。 

93 年 12 月

14 日臺高

通字第

0930165542

號函。 

7 
畢

業 

大學進修學

士班學位證

書是否需註

記“進修

班＂字樣？ 

1.進修學士班其設立宗旨在於「為因應大學教育多元發展，使大

學校院充分利用現有教育資源於夜間時段或週六週日上課，以

提供更多社會人士進修大學課程機會，各校得辦理進修學士

班。」，且其課程設計及課程內容應兼顧理論與實務。 

 

2.畢業證書格式是否加註「進修」字樣係由各校自主，現進修學

士班亦係依據大學法及學位授予法授予學士學位，各校依據其

發展特色規劃課程，各校所授予學位及學生能力亦係依學校發

展特色而不同，學校依權責決定畢業證書是否加註「進修」字

樣。 

  

8 
畢

業 

系所更名

後，更名前

之舊生及延

畢生，其學

位證書，可

否仍記載舊

系所名稱，

不記載新系

所名稱？ 

1.現大學校院之系所經本部核准更名後，其並據以修正組織規

程，是以，原舊學系亦已不存在，學校若登錄舊系所名稱亦易

造成誤解。另學生畢業時，應基於畢業當時之事實基礎及有效

法規規定辦理，其畢業證書之記載，亦同。爰此，學生畢業證

書所載系(所)名稱，亦為該系(所)經核准有效之名稱；其經調整

或更名者，自核准生效日起，即應以核准之新名稱行之。 

 

2. 學校之校名、院名、系（所）名之變更，一經變更即生效力，

事實上無從同時存在新舊兩個校名、院名、系（所）名，更名

之後，「關防」及一切使用正式名稱之場 合只能使用新名稱，

不可能使用舊名稱，此係法律（嚴格言之是「更名處分」作成）

向後發生效力，並非所謂有「溯及既往」的問題。 

  



9 
畢

業 

現各校多有

規定學生須

完成各項能

力檢定(英

語、資訊)才

能畢業，其

合法性為

何？ 

有關各校之畢業條件，學位授予法及大學法等已明定有關大學

授予學士、碩士、博士學位之規定及學生取得學位之應修學分

及畢業條件；另查大法官會議第 380 號解釋文中提及畢業條件

係屬大學自治權範疇，惟學校仍須依大學法第 1 條第 2 項之規

定：「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律規定範圍內，享有

自治權。」，是以，學生畢業條件之訂定學校在合理範圍內仍

係享有自主權。 

大學法第

26、27、28

條 

大學法施

行細則第

20、21、22

條 

學位授予

法 

司法院大

法官會議

第 380 號解

釋文 

10 
畢

業 

博士班研究

生因故未能

獲得博士學

位而退學

者，可否改

授碩士學

位？ 

1.依據學位授予法第 6 條：「大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完成碩

士學位應修課程，提出論文，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

者，授予碩士學位。」 

 

2.綜上，博士學位研究生未符上開規定，無法授予碩士學位。 

大學法 

學位授予

法 

11 
畢

業 

各級學位服

的規定如

何？ 

83 年 4 月修正公布之學位授予法，已將各級學位服制規定刪除，

各大學可自訂學位制服之相關規定。 

學位授予

法 

12 
課

程 

大學學生每

學期應修之

最多及最少

學分數是多

少？ 

依據大學法及大法官釋字第 380 解釋文之意旨，課程規劃係屬

大學自治權範疇，每學期應修學分數之上限及下限由各校自行

訂定。 

大學法 

13 
課

程 

重複修習已

及格之課程

如何採計？ 

學生重複修習已及格之科目，除學校另有規定者外，其學分及

成績應不予採計。 
  

14 
課

程 

一般大學學

生是否可與

進修推廣部

或不同學制

之學系互相

選課？ 

依據大學法及大法官釋字第 380 解釋文之意旨，課程規劃係屬

大學自治權範疇，建議逕洽學校教務處，並依學校規定辦理。 
大學法 



15 
課

程 

研究所及學

士班之課程

是否互選？

其學分如何

採計？ 

1.學士班與研究所課程是否可互選，由各校自行訂定。 

 

2.學士班學生修讀研究所課程，是否得併計畢業學分，由各校自

行訂定，惟併計為學士班畢業學分者，不得納入研究所畢業學

分之計算。 

 

3.研究所學生修讀學士班課程，可由學校發給學分證明，惟不宜

計為畢業學分。 

  

16 
課

程 

已具備學士

學位，再經

入學考試修

讀學士學位

者，體育等

課程是否可

免修？ 

是否可以免修，由各大學自訂，請逕洽學校並依學校規定辦理。大學法 

17 
課

程 

是否可同時

修讀三個以

上之主修？ 

依據大學法第 28 條：「大學學生修讀本校或他校輔系、雙主

修、....」，是以各校得依法辦理雙主修，並無可辦理「多主修」

之規定。 

大學法第

28 條 

18 
課

程 

大學學生是

否可至他校

選課？ 

1.依據大學法第 28 條，跨校選修課程之規定由各校訂於學則規

範，並報教育部備查。 

 

2.請逕洽學校並依學校學則或校際選課辦法辦理。 

大學法第

28 條 

19 
課

程 

現在的暑修

規定為何？ 

依據大學法第 28 條規定，暑期修課係屬大學自主權責，由各校

自行訂定，並納入學則規範。請逕行查閱相關學校學則或向教

務處洽詢。 

大學法第

28 條 

20 
課

程 

我在其他學

校修得的學

分，因為轉

學或被退學

後再考上大

學，是否可

抵免學分？

最多可抵免

多少？為何

不能全部抵

免？ 

1.查大法官會議 380 號解釋文「大學課程之訂定與安排，應由各

大學依據大學自治與學術責任原則處理之。」及大學法施行細

則第 24 條，據此各校各學系之必選修學分、科目訂定及畢業條

件均依各校發展特色規劃。 

 

2.因各校各學系之必選修學分係依學校發展特色訂定規劃，故其

抵免學分亦依據學校自主進行抵免，以符該校該學系之必選修

學分規定。 

大學法 

21 

學

位

考

試 

研究生指導

教授須具備

什麼資格？

又助理教授

有關指導教授資格，係屬大學自主範疇，由各大學依大學法及

學位授予法等訂定相關規定。惟若依就讀學校規定，學位論為

指導教授為學位論文考試之當然委員，關於學位考試委員除應

符合學位授予法第 11、12 條有關考試委員資格之規定外，仍應

學位授予

法第 11、12

條 



可否擔任研

究生學位考

試委員指導

教授？ 

依學則等相關規定辦理。 

22 

學

位

考

試 

研究所博、

碩士學位論

文（含論文

提要）可否

以英文撰

寫？ 

教育部 100 年 9 月 19 日臺參字第 1000161199C 號令修正「學位

授予法施行細則」第 5 條及第 5 條之 1，第 5 條業刪除原「博士、

碩士學位論文(含提要)以中文撰寫為原則。」文字，關於學位論

文撰寫之語言，授權大學自主，依各學系發展特色及性質自訂。

學位授予

法施行細

則 

23 

學

位

論

文 

研究所博、

碩士學位論

文摘要線上

建檔，是否

違反著作權

法？ 

依著作權法規定，各類論文之摘要無版權，國家圖書館將研究

生博、碩士學位論文摘要線上建檔，目的是為流通學術資訊，

非屬營利之用，並無違法之虞。 

著作權法 

學位授予

法 

24 

學

位

論

文 

請問有關指

導教授與研

究生、研究

助理間，關

於論文著

作、執行研

究計畫著作

等之著作權

歸屬認定？ 

論文著作權歸屬等相關問題，請逕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洽詢。 著作權法 

25 

學

歷

採

認 

我要如何查

證所聘用之

員工之國內

大學學歷是

否為真？ 

依據大學法及學位授予法，大學之學生學籍、成績考核及畢業

證書發放係屬大學自主權責，可逕向當事人畢業學校教務處查

證。 

大學法 

學位授予

法 

26 

學

歷

採

認 

為何無法採

認國內基督

書院？ 

申請設立宗教研修學院須依私立學校法、私立學校法施行細則

及宗教研修學院設立辦法等規定向本部申請核准立案。非經本

部許可立案，其學歷不予承認。 

大學法 

私立學校

法 

27 

學

歷

採

認 

請問香港及

澳門地區學

歷是否被採

認？ 

香港學歷之採認，應符合本部 86 年 6 月 29 日公布之「香港澳

門學歷檢覈及採認辦法」及「香港專科以上學校認可名冊」與

「澳門專科以上學校認可名冊」之規定。 

註：澳門地區目前僅澳門大學一所列於認可名冊內，並僅採認

至大學學士學位。 

香港澳門

學歷檢覈

及採認辦

法(含「香港

專科以上

學校認可

http://www.edu.tw/files/download/B0066/%E9%A6%99%E6%B8%AF%E6%BE%B3%E9%96%80%E5%AD%B8%E6%AD%B7%E6%AA%A2%E8%A6%88%E5%8F%8A%E6%8E%A1%E8%AA%8D%E8%BE%A6%E6%B3%95%28981106%E8%AA%8D%E5%8F%AF%E5%90%8D%E5%86%8A%E4%BF%AE%E6%AD%A3%E5%85%AC%E5%91%8A%E7%89%88%29.doc
http://www.edu.tw/files/download/B0066/%E9%A6%99%E6%B8%AF%E6%BE%B3%E9%96%80%E5%AD%B8%E6%AD%B7%E6%AA%A2%E8%A6%88%E5%8F%8A%E6%8E%A1%E8%AA%8D%E8%BE%A6%E6%B3%95%28981106%E8%AA%8D%E5%8F%AF%E5%90%8D%E5%86%8A%E4%BF%AE%E6%AD%A3%E5%85%AC%E5%91%8A%E7%89%88%29.doc
http://www.edu.tw/files/download/B0066/%E9%A6%99%E6%B8%AF%E6%BE%B3%E9%96%80%E5%AD%B8%E6%AD%B7%E6%AA%A2%E8%A6%88%E5%8F%8A%E6%8E%A1%E8%AA%8D%E8%BE%A6%E6%B3%95%28981106%E8%AA%8D%E5%8F%AF%E5%90%8D%E5%86%8A%E4%BF%AE%E6%AD%A3%E5%85%AC%E5%91%8A%E7%89%88%29.doc
http://www.edu.tw/files/download/B0066/%E9%A6%99%E6%B8%AF%E6%BE%B3%E9%96%80%E5%AD%B8%E6%AD%B7%E6%AA%A2%E8%A6%88%E5%8F%8A%E6%8E%A1%E8%AA%8D%E8%BE%A6%E6%B3%95%28981106%E8%AA%8D%E5%8F%AF%E5%90%8D%E5%86%8A%E4%BF%AE%E6%AD%A3%E5%85%AC%E5%91%8A%E7%89%88%29.doc


名冊」與

「澳門專

科以上學

校認可名

冊」) 

28 

學

歷

採

認 

我在國外唸

的學校是否

被教育部所

採認 

1.依據「大學辦理國外學歷採認辦法」規定，就讀之學校須為本

部編印之「外國大學參考名冊」所列，或為當地國政府或教育

主管機關立案或認可之學校。 

2.外國大學參考名冊係為提供民眾出國留學選校及國外學歷認

定之參考，並非認可名冊，且國外學歷之認定亦非依據就讀（畢

業）學校是否列入本部參考名冊為唯一認定標準，學歷內容如

修業期限及修習課程等應同時符合上開辦法規定。 

3.有關各國大專校院參考名冊請逕至本部國際文教處網站查詢。

大學辦理

國外學歷

採認辦法 

29 

學

歷

採

認 

我的國外學

歷如何被採

認 

1.國外學歷之採認，本部業依大學法第 28 條規定，於 95 年 10

月 2 日訂定發布「大學辦理國外學歷採認辦法」，俾為國內各

大學辦理國外學歷查證認定之依據。前揭辦法係規範大學辦理

持國外學歷入學學生之學歷採認事宜，至其他各公、私立機關

（構）、團體或學校進用、甄選人事或辦理考試等用途，如需

辦理國外學歷採認事宜，得視自身用人或辦理考試之資格條

件，參考本辦法規定明定審查標準並逕行認定。  

2.依上開辦法第 4 條規定，學生為入學申請辦理國外學歷採認，

應檢具辦法規定下列文件，送各校辦理查驗、查證及認定。 

(1)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歷證件影本 1 份。 

(2)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歷歷年成績證明影本 1 份。 

(3)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錄 1 份。但申請人係外國

人、僑民或持高級中等學校學歷者免附。 

(4)其他學校規定之相關文件。 

前項第 3 款文件，應包括國外學歷修業之起迄期間。 

3.承上，國外學歷等相關證明文件驗證，係我駐外館處之權責。

相關事宜可電洽外交部領事事務局驗證科（02）23432913，或逕

至領事事務局網站（www.boca.gov.tw)之「文件證明申請須知」

項下查詢。 

大學辦理

國外學歷

採認辦法 

30 

學

歷

採

認 

部分國家大

學的純研究

(by research)

博士學位不

用修課，亦

即只要寫好

依據「大學辦理國外學歷採認辦法」規定，持博士學位者，累

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時間至少須滿 16 個月，修業期限不符前開規

定者，其學歷無法採認等同於國內同級學位。 

大學辦理

國外學歷

採認辦法 

http://www.edu.tw/bicer/index.aspx
http://www.edu.tw/bicer/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487
http://www.edu.tw/bicer/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487
http://www.edu.tw/bicer/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487
http://www.boca.gov.tw/


該校審核通

過的博士論

文即可畢業

並取得博士

學位，是否

仍要在該國

待滿 16 個月

以上? 

31 

學

歷

採

認 

現今有很多

國外學校在

台灣招生，

並聲稱透過

遠距教學或

由國外教授

親至台灣進

行授課，無

須出國即可

取得學位，

此類學歷是

否能被承

認？ 

1.依據「大學辦理國外學歷採認辦法」，第 11 條規定，國外學

歷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予認定：  

(1)經函授方式取得。 

(2)各類研習班所取得之修課證（明）書。 

(3)取得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因故未獲得博士學位，申請認定相

當於碩士學位資格。 

(4)未經註冊入學及修業，僅以論文著作取得博士學位。 

(5)名（榮）譽學位。 

(6)非使用中文之國家或地區，以中文授課所頒授之學歷。但不

包括高級中等學校學歷。 

(7)未經本部認可，在我國所設分校或以國外學校名義委託機構

在國內招生授課取得之學歷。 

2.依上開規定如該校係在國內上課，或以遠距教學方式修習之學

分數與國內遠距教學相關規定不符者，則與上揭之規定與原則

不符，其學歷不予採認。 

3.依據 WTO 之國內規章及國民待遇原則，外國教育機構若擬於

中華民國境內招生、授課且授予學位證書，應依私立學校法申

請設立學校財團法人，再由學校法人籌設學校，經本部許可立

案後辦理。 

4.查目前國內並無經本部核准立案之外國大學。依據私立學校法

第 40 條規定，未依本法規定許可立案者，不得以從事正規教育

之名義招生且授課。同法第 79 條規定，違反第 40 條規定者，

學校主管機關應處行為人或負責人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

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停辦；屆期未停辦者，並得按次處罰至

停辦為止。外國大學如未依法申請籌設與立案，而直接或委託

其他機構在臺招生授課，其學歷不予認定。 

大學辦理

國外學歷

採認辦法 



32 

學

歷

採

認 

目前對於大

陸高中以下

學歷如何採

認？ 

依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22 條及大陸地區學歷採

認辦法第 3 至 6 條規定，持大陸地區高中職以下學校學歷證件，

經大陸地區公證處公證，並向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申請驗

證後，得至戶籍所在地之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辦理採認。無戶籍

者，由申請人擬就讀學校所在地之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辦理。 

臺灣地區

人民關係

條例 

大陸地區

學歷採認

辦法 

大陸地區

人民進入

臺灣地區

許可辦法

第 3 條 

33 

學

歷

採

認 

目前對於大

陸大學以上

學歷採認之

規定為何？

是否已開放

採認。 

依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22 條修正條文，本部於

100 年 1 月 6 日修正發布大陸地區學歷採認辦法，並於同年 1

月 10 日公告大陸地區高等學校認可名冊（41 校），前開辦法及

認可名冊，建請逕上全國法規資料庫下載http://law.moj.gov.tw/

及本部高等教育司網頁下載http://www.edu.tw/high/index.aspx 

 臺灣地

區人民關

係條例 

大陸地區

學歷採認

辦法 

34 

學

歷

採

認 

持大陸地區

中醫學歷，

得否採認？ 

依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22 條及大陸地區學歷採

認辦法第 8 條規定，大陸地區高等教育有關醫療法所稱醫事人

員相關之學歷不予採認。 

臺灣地區

人民關係

條例 

大陸地區

學歷採認

辦法 

35 

學

歷

採

認 

我是從國內

的大學(或

研究所)畢

業的，國外

工作的公司

(或申請到

國外的學校

繼續進修)

需要我提供

證明我所念

的學校(或

學歷)是國

內教育部承

認的，教育

部可以提供

這樣的文件

給我嗎？ 

有關各項(英文)學歷證明文件，可逕向學校申請。如需就讀學校

之立案證明，請至教育部高教司網頁-資料下載項下，下載「國

內大學校院立案中、英文證明書」申請書後詳填，並附上您的

學歷證明影本及身分證明文件，來函教育部，俾利辦理核發就

讀學校立案證明。 

  

http://www.edu.tw/high/index.aspx
http://www.edu.tw/high/index.aspx
http://www.edu.tw/files/download/B0069/%E5%9C%8B%E5%85%A7%E5%A4%A7%E5%AD%B8%E6%A0%A1%E9%99%A2%E7%AB%8B%E6%A1%88%E4%B8%AD%E8%8B%B1%E6%96%87%E8%AD%89%E6%98%8E%E6%9B%B8%E7%94%B3%E8%AB%8B%E6%9B%B8.doc
http://www.edu.tw/files/download/B0069/%E5%9C%8B%E5%85%A7%E5%A4%A7%E5%AD%B8%E6%A0%A1%E9%99%A2%E7%AB%8B%E6%A1%88%E4%B8%AD%E8%8B%B1%E6%96%87%E8%AD%89%E6%98%8E%E6%9B%B8%E7%94%B3%E8%AB%8B%E6%9B%B8.doc


36 
學

籍 

大學是否可

以將學生退

學？ 

1.依據大學法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 380、563 號解釋文，所揭

憲法第 11 條 講學自由賦予大學教學、研究與學習之自由，並

於直接關涉教學、研究之學術事項，享有自治權之意旨，是以

大學為維持學校學術品質，健全學生人格發展，大學有 考核學

生學業與品性之權責，依其規定程序訂定有關章則，使成績未

符一定標準或品行有重大偏差之學生與以退學處分，亦屬大學

自主之權責。 

 

2.綜上，大學之退學制度，係為憲法所保障之大學自主範疇，由

各校依據大學法第 28 條，納入學則規範。 

大學法 

司法院大

法官會議

第 380、563

號解釋文 

37 
學

籍 

各校不同學

制(一般學

士、二技部

等)之科系

是否可申請

輔系或雙主

修？ 

1.依大學法規定，大學各學系肄業學生，經核准後得選他系為輔

系或雙主修。 

 

2.各校之不同學制之科系是否可為輔系或雙主修，由各大學自

訂，請依學校規定辦理。 

大學法第

28 條 

38 
學

籍 

何謂「正式

學籍」？ 

具有大專校院正式學籍者，係指經大專校院(含空中大學以上進

修補習學校)公開招生錄取，入學修讀授予學位或頒發畢業證書

之課程者。 

  

39 
學

籍 

何謂「在學

肄業生」？ 

係指公開招生錄取入學修讀授予學位或頒發畢業證書之課程尚

未畢業之學生(含休學學生) 
  

40 
學

籍 

是否可同時

就讀兩所學

校(學士

班、碩士

班、博士

班)，或於同

一校中就讀

二系所？ 

依據大學法第 28 條，雙重學籍係屬大學自主權責，由各校自行

訂定，並納入學則規範。請逕行查閱相關學校學則或向教務處

洽詢。 

大學法第

28 條 

41 
學

籍 

我在大學最

多可以唸幾

年？ 

依據大學法第 26 條： 

1.學士：學生修讀學士學位之修業期限，以 4 年為原則。但得視

系、所、學院、學程之性質延長 1 年至 2 年，並得視系、所、

學院、學程之實際需要另增加實習半年至 2 年。 

2.碩士：修讀碩士學位之修業期限為 1 年至 4 年。 

3.博士：讀博士學位之修業期限為 2 年至 7 年。 

前項修業期限得予縮短或延長；其資格條件、申請程序之規定，

由大學訂定，報教育部備查。 

大學法 



42 
學

籍 

經由大學入

學考試(大

一)取得學

籍之專科學

校畢業學

生，經學分

抵免後是否

可以提高編

級縮短修業

年限。 

依據大學法，學分抵免係屬大學自主權責，專科畢業生經由大

學入學考試取得學籍者是否可抵免專業科目並提高編級，建請

逕洽學校並依學則規定辦理。 

大學法 

43 
學

籍 

碩士班學生

逕修讀博士

學位者，通

過博士學位

候選人資格

考核後，是

否可以直接

授予碩士學

位？ 

碩士班學生逕修讀博士學位者，雖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

核，但該項考核不同於碩士學位考試，故不得直接授予碩士學

位。但如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決定合於

碩士學位標準者，得授予碩士學位。 

學生逕修讀

博士學位辦

法 

44 
學

籍 

保留入學資

格與休學有

何不同？ 

1.保留入學係指尚未入學註冊開始前，未有正式學籍之新生大一

新生，於入學當學年學期註冊前因重病或其他特別事故、徵召

入伍(多為不可抗力因素)，依學校規定提出申請保留入學資格，

最多以 1 學年為原則(部分學校如有特殊情形者，得再申請延長

1 年)，期滿須完成學校入學程序後，始具備該學學籍並依規定

修讀課程與學分。另學生申請保留入學資格不需註冊繳費。 

 

2.休學係指已擁有正式學籍，並已入學就讀者之大學在學生，學

校規定時間：當學期註冊後至結束前(大一新生一般大學大部分

規定須就讀 1 學期後，方得申請)，因故(重病或其他特別事故，

或自動申請)依學校規定提出休學，最多以 2 學年為原則(部分學

校如有特殊情形者，得再申請延長 1~2 年)。休學期滿應需依校

規復學後，繼續未完成之學業。學生休學應依照大學校院學生

休退學退費標準退費，休學期間仍具該校學生身分，仍受學校

校規規範。 

  

45 
學

籍 

學生在申請

各單位獎學

金或其他事

項時，可否

以學生證代

替在學證

明？ 

依據本部 66 年 10 月 15 日臺(66)高字第 29901 號函函示，除各主

管機關有特殊規定外，得以學生證代替在學證明。 

66 年 10 月

15 日臺(66)

高字第

29901 號函

釋 

http://www.edu.tw/files/faq/B0066/661015%E5%8F%B0%2866%29%E9%AB%98%E5%AD%97%E7%AC%AC29901%E8%99%9F%E5%87%BD_1.JPG
http://www.edu.tw/files/faq/B0066/661015%E5%8F%B0%2866%29%E9%AB%98%E5%AD%97%E7%AC%AC29901%E8%99%9F%E5%87%BD_1.JPG
http://www.edu.tw/files/faq/B0066/661015%E5%8F%B0%2866%29%E9%AB%98%E5%AD%97%E7%AC%AC29901%E8%99%9F%E5%87%BD_1.JPG
http://www.edu.tw/files/faq/B0066/661015%E5%8F%B0%2866%29%E9%AB%98%E5%AD%97%E7%AC%AC29901%E8%99%9F%E5%87%BD_1.JPG
http://www.edu.tw/files/faq/B0066/661015%E5%8F%B0%2866%29%E9%AB%98%E5%AD%97%E7%AC%AC29901%E8%99%9F%E5%87%BD_1.JPG


46 
申

訴 

我在求學過

程中之就學

權受損應該

如何申訴來

保障自己的

權益？ 

1.依據大學法第 17 條，大學應保障並輔導學生成立自治團體，

處理學生在校學習、生活與權益有關事項；並建立學生申訴制

度，以保障學生權益。 

 

2.各校應依大學法第 33 條第 4 項、組織章程及「大學及專科學

校學生申訴案處理原則」，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

組織（以下簡稱申訴人）對於學校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

認為違法或不當，致損害其權利或利益者，得依學校學生申訴

相關規定，向學校提起申訴。前項所稱學生，指學校對其為懲

處、其他措施或決議時，具有學籍者。學校為處理學生申訴案

件，應成立「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並得指定專人或專責單

位，負責申評會相關行政作業事宜。 

 

3.學校應於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完成評議；必要時，

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不得逾 2 個

月。但涉及退學、開除學籍或類此處分之申訴案，不得延長。 

申評會認為申訴書不合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申訴

人於 7 日內補正。其補正期間應自評議期間內扣除。 

 

4.學校處理申訴案件時，得經申評會決議，成立調查小組調查

之。調查小組以 3 人至 5 人為原則。 

 

5.申訴人就學校所為之行政處分，經向學校提起申訴而不服其決

定，得自申訴評議書送達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檢附學

校申訴評議決定書，經學校向本部（直轄市立者，為直轄市政

府）提起訴願。學校收到前項訴願書，應儘速附具答辯書，並

將必要之關係文件，送交本部（直轄市立者，為直轄市政府）。

申訴人就學校所為之行政處分，未經學校申訴程序救濟，逕向

本部（直轄市立者，為直轄市政府）提起訴願者，本部（直轄

市立者，為直轄市政府）應將該案件移由學校依學生申訴程序

處理。 

 

6.申訴人就學校所為行政處分以外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經

向學校提起申訴而不服其決定，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訴訟，請

求救濟。 

 

7.對以上各申訴管道之結果皆不服者，應依行政訴訟法向行政法

院提出訴訟。 

 

8.有關各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請逕洽各校或本部訓育委員

會，電話：(02)77367800 - 31。 

大學法 

行政訴訟

法 

大學及專

科學校學

生申訴案

處理原則 



 

9.教育部「訴願審議委員會」電話：(02)77365565 或 77365563 或

7736539。 

◎如經查閱以上問答後仍有相關疑義者，請逕至教育部首頁(http://www.edu.tw)─

意見信箱反應。  

 

http://www.edu.tw/

